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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属、地类和面积〕该批次用地涉及 1个镇 3个村和 0个

国有单位，共 3宗地（含集体土地所有权、国有土地使用权），

其中：3宗地已登记发证，土地产权明晰，界址清楚，没有争议。

经我局初审，该批次申报集体土地面积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登

记成果套合差值比例为 0。

经与 2023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套合，项目申请用地范围

内 2023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现状情况为：总面积 8.8521公顷，

其中，农用地 1.6097公顷（耕地 1.3937公顷），建设用地 7.2176

公顷，未利用地 0.0248公顷，与该项目实际申请用地情况不一致，

具体情况如下：

一是 2023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现状成果中存在无合法来源建

设用地。2023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现状成果中建设用地 1.6085 公

顷因无合法来源，其建设用地按照违法用地发生前一年的土地利

用现状地类报批，退回旱地 1.4081 公顷、退回农村道路 0.2000

公顷、退回内陆滩涂 0.0004公顷报批。

二是 2023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现状成果中存在已依法批准建

设用地 1.6897公顷。其中“天政土发（2009）141号”批复文件

批准农村宅地基 0.7780公顷和“张集用（2010）字第 2510283号”

集体土地使用证书批注采矿用地 0.9117公顷。

三是 2023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现状成果中存在历史形成的

（《土地管理法》颁布前）建设用地 3.9194公顷，其建设用地退

至 2009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报批，退回采矿用地 0.2881公顷、

农村宅基地 3.6313公顷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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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补充耕地情况〕该项目补充耕地任务已完成，补充耕地

数量 2.8047 公顷、水田规模 0 公顷、标准粮食产能 12621.15 公

斤，并在部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中挂钩，确认信息编号为

620000202505618668，做到了耕地占补平衡数量、质量双到位。

该项目用地补充耕地通过购买张掖市高台县指标落实占补

平衡，购买费用 164.0750万元，补充耕地调剂指标已经省厅《关

于酒泉等市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调剂的意见》同意（甘资耕函

〔2024〕54号）。

〔落实进出平衡情况〕该批次用地不涉及“进出平衡”。

〔耕地开垦费〕该项目需落实占补平衡的耕地 2.8047公顷。

其中一般耕地 2.8018公顷（违法动工 1.4326公顷），基本农田 0

公顷（违法动工 0公顷）。违法动工占用耕地和基本农田耕地开

垦费按照高限收取。

〔耕地开垦费减免情况〕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1〕45号），该批

次用地中 6.5949 公顷（其中耕地 1.6095 公顷、可调整地类 0 公

顷）土地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棚户区改造经适房建设，涉及的

16.0950万元耕地开垦费予以免收。

四、土地征收情况

〔征收土地情况〕申请征收土地 8.8521公顷，其中：农用地

3.0655 公顷（耕地 2.8018 公顷）、建设用地 5.7614 公顷、未利

用地 0.0252公顷。

〔符合公共利益情况〕张家川县人民政府提出，该批次用地





—7—

号）。

我局审查认为，该项目征收土地符合《土地管理法》第 45

条第（五）项情形，征收理由充分、符合法律规定。

〔征地前期工作完成情况〕张家川县人民政府提出，已依法

完成拟征收土地预公告、土地现状调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征

地补偿安置公告及听证、组织办理补偿登记、落实有关费用和签

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等有关前期工作。我局审查认为，我县人民

政府已依法完成土地征收前期工作，风险防控措施和处置预案可

行。

〔征地补偿安置情况〕张家川县人民政府提出，按照《甘肃

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

（甘政发〔2023〕55号）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甘肃省被征地

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甘政发〔2018〕18号）

等有关规定，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将按照《甘肃省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甘肃省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

知》（甘政发〔2025〕23号）落实被征地农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可以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我

局审查认为，征地补偿安置符合规定要求。

张家川县人民政府提出，与拟征收土地的全部所有权人、大多

数使用权人已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13户使用权人马治安、马

胡玲、李秀英等因对征地拆迁补偿标准不满意等原因未签订征地

补偿安置协议，未签订比例为 9.09%，符合《甘肃省土地征收程

序规定》（甘资规发〔2022〕2号）明确的少数比例要求，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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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县人民政府将继续做好被征地农民的沟通解释工作，妥善处理好

征地补偿安置争议，确保不因征地引发信访矛盾等不稳定情形；待

征收土地申请批准后，将对个别未达成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作出征

地补偿安置决定，并依法组织实施。我局审查认为，有关县（市、

区）人民政府已依法依规完成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处理工作。

五、土地利用情况

〔土地用途〕申报用地共 8.8521公顷，用途为商业服务业用地

0.3573公顷，其中农用地 0.3573公顷（耕地 0.3573公顷）；居住用

地 6.5949公顷，其中农用地 1.8621公顷（耕地 1.6095公顷）、建

设用地 4.7328公顷；交通运输用地 1.8999公顷，其中农用地 0.8461

公顷（耕地 0.8350公顷）、建设用地 1.0286、未利用地 0.0252公顷；

以上用地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供地政策和土地使用标准等规定。

用地批准后，由当地人民政府按国家相关政策及有关规定向具体建

设项目及时提供土地，防止产生新的批而未供土地。

该批次用地涉及新增建设用地 3.0907公顷，为 15等别，每

平方米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10 元。该批次用地中

6.5949公顷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棚户区改造经适房建设，涉及新

增建设用地 1.8621 公顷，其中农用地 1.8621 公顷（耕地 1.6095

公顷），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

指导意见》（国办发〔2011〕45号）有关规定，涉及的新增建设

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18.6210万元予以免收。该批次用地共需缴

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12.2860万元。张家川县人民政

府承诺在批准用地后按有关规定及时足额缴纳。






